
行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 
中 華 民 國 9 7 年 1 月 2 1 日 

行政院院授人力字第 0970000936 號函修正 

一、各機關聘用人員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行細則第二條規定，以所

任工作非本機關現有人員所能擔任者為限。除機關組織法規另有規

定者外，其員額以不超過該機關預算總人數百分之五為原則。 

二、各機關編制內現職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不得轉任本機關或

兼任其他機關聘用職務。 

三、各機關聘用人員，在約聘前，應依人事查核程序之規定辦理。 

四、各機關聘用人員於年度編列概算時，或年度中須增列聘用人員時，

應填具聘用計畫書二份，格式如附表(一)，中央機關層報本院，核

准後聘用之，地方機關報由省、市政府，核准後聘用之。 

五、聘用人員報酬標準由聘用機關及各級層轉機關，視工作之繁簡難

易，責任輕重，羅致困難程度，與應具之專門知能條件，參照職位

分類標準，認定支給報酬之薪點，折合通用貨幣後，於聘用契約中

訂定之。 

前項薪點折合通用貨幣之比率，另定之。 

聘用人員酬金標準如附表(二)。 

六、各機關應於受聘人員到職前，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四條之規定，

訂定聘用契約。於受聘人員到職一個月內，填列聘用人員聘用名

冊，同附表(一)格式，中央機關送本院，地方機關送各該省、市政

府備查。 

七、公營事業機關聘用人員之聘用程序及報酬標準比照本注意事項之規

定由各主管部及省、市政府另定辦法呈報本院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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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 

分類職位公務

人 員 
聘 用 人 員 

附 註 
職

等 

俸

階 

俸

點 
職 責 程 度 所 具 專 門 知 能 條 件 

報薪

酬點 

十

三

等 

一

至

五

階 

670

至

790 

在政策指示下，運

用甚為廣泛之學識

暨卓越之經驗獨立

判斷，領導高級技

術人員，辦理技術

方面甚艱鉅具有國

家性意義之創造

性、發明性計劃、

設計或研究業務。 

1.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

得有博士學位對擬任

工作之專門科學技術

有特殊研究及成就，

聲譽卓著者。 

2.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

程度相當之研究及工

作經驗者。 

790 
1.聘用人員應

具有本表所

列相當職等

之專門知能

條件之一。 

2.聘用人員依

照本表支給

報酬，其比

照支給報酬

之薪點，最

高不得超過

本機關副首

長職位之薪

點。 

3.本表薪點折

合率另以命

令規定，如

情形確屬特

殊，其折合

率得視實際

需要陳明具

體理由，專

案 報 院 核

定。 

760 

730 

700 

670 

十

二

等 

一

至

六

階 

604

至

714 

在政策或行政指示

下，運用頗為廣泛

之學識暨豐富之專

業經驗獨立判斷，

辦理技術或各專業

方面艱鉅涉及國家

性意義之創造性、

發明性計劃、設

計、研究業務。 

1.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

得有博士學位，並具

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

研究工作三年以上著

有成績或具有與擬任

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

經驗六年以上者。 

2.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

程度相當之研究及工

作經驗者。 

714 

692 

670 

648 

626 

604 

十

一

等 

一

至

六

階 

538

至

648 

在行政指示下，運

用較為廣泛之學識

獨立判斷、辦理技

術或各專業方面稍

艱鉅之創造性，發

明性計劃、設計、

研究業務。 

1.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

得有博士學位，並具

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

研究工作二年以上著

有成績或具有與擬任

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

經驗四年以上者。 

2.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

得有碩士學位，並具

648 

 

626 

604 



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

研究工作四年以上著

有成績或具有與擬任

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

經驗八年以上者。 

3.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

程度相當之研究及工

作經驗者。 

582 

560 

538 

十 

 

等 

一

至

六

階 

472

至

582 

在重點監督下，運

用非常專精之學識

獨立判斷、辦理技

術或各專業方面綜

合性最繁重事項之

計劃、設計、研究

業務。 

1.國內外研究所畢業得
有博士學位，並具有

與擬任工作相當之研
究工作一年以上著有
成績或具有與擬任工
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
驗二年以上者。 

2.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
得有碩士學位，並具
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
研究工作三年以上著
有成績或具有與擬任
工作有關之重要工作

經驗六年以上者。 
3.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
程度相當之研究及工
作經驗者。 

582 
 

560 

538 

516 

494 

472 

九 

 

等 

一

至

七

階 

424

至

520 

在重點監督下，運

用極為專精之學識

獨立判斷、辦理技

術或各專業方面綜

合性甚繁重事項之

計劃、設計、研究

業務。 

1.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
得有博士學位者。 

2.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
得有碩士學位，並具
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
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
二年以上著有成績或

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
之重要工作經驗四年
以上者。 

3.國內外大學畢業，並
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
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
作三年以上著有成績
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有
關之重要工作經驗六
年以上者。 

520 
 

504 

488 

472 

456 

440 



4.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
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
作經驗者。 

424 

八 

 

等 

一

至

七

階 

376

至

472 

在重點或一般監督

下，運用頗為專精

之學識獨立判斷、

辦理技術或各專業

方面繁重事項之計

劃、設計、研究業

務。 

1.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

得有碩士學位，並具

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

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

一年以上著有成績或

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

之重要工作經驗二年

以上者。 

2.國內外大學畢業，並

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

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

作二年以上著有成

績；或具有與擬任工

作有關之重要工作經

驗四年以上者。 

3.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

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

作經驗者。 

472 
 

456 

440 

424 

408 

392 

376 

七 

 

等 

一

至

七

階 

328

至

424 

在重點或一般監督

下，運用頗為專精

之學識獨立判斷、

辦理技術或各專業

方面稍繁重事項之

計劃、設計、研究

業務。 

1.國內外研究院所畢業

得有碩士學位者。 

2.國內外大學畢業，並

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

之專業訓練或研究工

作一年以上著有成績

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有

關之重要工作經驗二

年以上者。 

3.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

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

作經驗者。 

424  

408 

392 

376 

360 

344 

328 

六 

 

等 

一

至

七

階 

280

至

376 

在一般監督下，運

用較為專精之學識

獨立判斷、辦理技

術或各專業方面最

複雜事項之計劃、

設計、研究業務。 

1.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2.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

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

作經驗者。 

376  

 

 

 

 

 

 

360 

344 

328 

312 

296 

280 

 


